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 政 处 理 决 定 书

榕晋市监执处〔2024〕4号 
当事人：福州鹏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11094716690B
法定代表人：肖盛辉
2024年3月19日，我局接到肖盛辉提交的申请书，称福州鹏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涉嫌冒用肖盛辉的身份信息等材料于2016年5月27日在我局将肖盛辉登记为福州鹏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，备案为董事、经理。    

经查福州鹏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冒用肖盛辉的身份证的复印件、提交冒用肖盛辉签名的法定代表人信息等材料于2016年5月27日在我局将肖盛辉登记为福州鹏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，备案为董事、经理。
我局通过EMS向当事人、当事人法定代表人、股东及相关利害关系人邮寄行政处理告知书并于2024年9月18日在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网站上刊登《福州市

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理告知公告》，告知了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

理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、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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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行使陈述、申辩及听证权。        
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对当事人处理如下：

撤销我局于2016年5月27日核准的福州鹏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变更，董事、经理备案。
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福州市晋安区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  6个月 内依法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福州市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 2024年10月 22日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理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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